重庆市潼南区人民医院

自主招聘工作人员公告
一、招聘原则
（一）坚持公平、公正、公开、择优的原则；

（二）坚持任人唯贤、德才兼备的用人标准；

二、招聘条件
（一）具有中华人民共和国国籍；

（二）遵守国家法律法规和政策方针，具有良好的品行品德和思想政治、职业道德素质；

（三）年龄条件：本公告招聘岗位所要求的年龄计算截止时间为2025年12月31日，如“30周岁以下”，指未满31周岁，在1995年12月31日及以后出生，以此类推。

（四）符合招聘岗位所要求的学历条件、专业条件和其他条件。

（五）按照体检标准体检合格，身体健康，具有正常履行岗位职责的身体条件；

（六）以下人员不属本次招聘范围：曾因犯罪受过刑事处罚、曾被开除公职和开除党籍、在接受高等教育期间受开除学籍及留校察看等学校处分的人员；刑事处罚期限未满或涉嫌违法犯罪正在接受司法调查尚未作出结论的人员；尚未解除党纪政纪处分或正在接受纪律审查的人员；因违反机关事业单位工作人员招录（聘）纪律而处于禁考期的人员；被受派单位开除或辞退人员，法律法规规定不得聘用为事业单位工作人员的其它情形人员。最高人民法院公布的失信被执行人；国家有关部委联合签署备忘录明确的失信情形人员。

三、招聘岗位（详见附件1）

四、招聘程序

报名及资格审查→面试考核（根据具体情况决定是否笔试）→医院办公会、党委会研究决定→入职体检→试岗→试岗考核合格后签订聘用合同。

五、报名要求
（一）时间：2025年12月2日8：30--16：30；

（二）报名方式：现场报名，符合报名要求的人员在规定时间内携带相关报名材料进行现场资格审核。

（三）要求

报名审核时需本人到现场提交报名表、个人简历、本人身份证、毕业证、学位证、职称资格证相关证明原件及复印件，教育部高等教育学生信息网“教育部学籍在线验证报告（有二维验证码）”。

六、招聘方式
采取结构化面试进行招聘，参加面试人员比例原则上不低于1:2，若报名人数未达到1:2的，面试比例可放宽到1:1；若面试人数超1:8，需加试笔试（时间另行通知）；笔试后进入面试的人选，按照与招聘岗位名额3:1比例，根据笔试成绩，从高到低依次确定。笔试成绩占50%，面试成绩占50%。面试合格者进入体检，如体检不合格者按面试成绩排名先后依次替补。

按照考试总成绩由高到低优先录取，若出现有2个以上考生总成绩相同者，按总成绩小数点顺延后几位高分者录取进入体检。

七、体检和聘用
（一）体检

根据成绩从高分到低分确定进入体检人员名单，体检标准参照《公务员录用体检通用标准》有关规定执行，体检费用由个人承担。

（二）聘用

体检合格者根据医院通知时间到岗试用。试用时间：２个月。试用期包含在聘用合同期限内，试用期满经考核合格者，予以正式聘用，与医院签订劳动合同；试用期内或试用期满考核不合格，隐瞒病史且出现以下情况，视为不合格，不予聘用：

1.不能胜任本职工作的；

2.严重违反医院相关制度的；

3.不服从医院及科室工作安排的；

4.因本人过错出现投诉或纠纷的；

5.发现隐瞒聘前病史且身体条件不符合岗位要求的；

6.发现报考人员提供虚假材料、信息涉嫌造假、隐瞒事实真相，或提供的材料、信息不实的。

八、薪酬待遇
1.试用期工资2330元/月，试用期间缴纳五险，无绩效薪酬。

2.试用期满经考核合格后，薪酬待遇由基本薪酬、绩效薪酬组成，并缴纳医疗、失业、养老、生育、工伤保险及住房公积金，按医院规定实行轮休，餐补等其他福利待遇。

九、联系方式

联系人：胡老师

联系电话：023-62168699

联系地址：重庆市潼南区人民医院人力资源科。

附件1：重庆市潼南区人民医院2025年自主招聘岗位一览表。

附件2：重庆市潼南区人民医院自主招聘报名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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